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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2013年初，工程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工作，2013年5月30日，四川省电

力公司以《雅砻江上游梯级电站施工供电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意见的函》

（川电发展〔2013〕258号）对雅砻江上游梯级电站施工供电一期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进行了批复。 

2013 年 11 月，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完成，四川省水利厅以《关于

雅砻江上游新龙县境内梯级水电站施工供电一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川

水函〔2013〕1809 号)予以批复。 

2013 年 12 月，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完成，四川省环境保护厅以《关于

雅砻江上游新龙县境内梯级水电站施工供电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川环审批[2013]748 号)对环境影响报告表予以批复。 

在雅砻江上游新龙县境内梯级水电站施工供电一期工程设计过程中，严格落

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 施工简况 

雅砻江上游新龙县境内梯级水电站施工供电一期工程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

了主体施工合同，主体工程施工单位四川晋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参与各标段环保

和水保设施建设。 

本工程建设过程中，较好地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单

位按照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批复意见的要求，结合工程

实际情况对水环境、环境空气、声环境、生态环境及水土流失等实施了保护和恢

复工作。委托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了施工期环境保护

及水土保持监理，确保了各项环保措施的有效落实。雅砻江上游新龙县境内梯级

水电站施工供电一期工程环境保护工作共完成投资772.93万元，为工程环保工作

的顺利、高效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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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验收过程简况 

雅砻江上游新龙县境内梯级水电站施工供电一期工程于2014年3月开工建设，

2015年9月工程完工，建设工期共19个月。 

建设单位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招标形式确认中国电建集

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雅砻江上游新龙县境内梯级水电站施工供

电一期工程竣工环保验收调查工作。成都院于2020年3月编制完成了《雅砻江上

游新龙县境内梯级水电站施工供电一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关于发布<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 号）的规定，

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对照《雅砻江上游新龙县境内梯级水电站施工供电

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要求，对环境保护设施及措施进行了自查，

并于 2020 年 3 月在成都市组织开展了雅砻江上游新龙县境内梯级水电站施工供

电一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函审。会议成立了验收工作组。验收组由项目建设

单位、项目设计单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项目监理单位、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施工单位等有关单位代表及 2 名特邀专家组成。

与会代表和专家对工程建设情况、环境保护执行情况和工程环境保护设施相关资

料进行了认真审阅，形成验收意见。验收结论认为“本项目无重大变动，工程的

主要环境保护措施已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要求进行了落实，符合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条件，同意通过验收”。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在雅砻江上游新龙县境内梯级水电站施工供电一期工程设计、施工和验收期

间未收到过公众投诉。 

在项目环评、竣工环保验收阶段，建设单位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开展了公众参

与调查，绝大部分公众赞同本项目的建设。项目环评阶段公众意见调查中，公众

对雅砻江上游新龙县境内梯级水电站施工供电一期工程的兴建均持积极态度，认

为工程建设非常必要，他们对现在所在区域的电力供应和用电情况表示不满意，

认为本项目建设能够改善工程区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提高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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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关心和忧虑的问题，如电磁污染、工程占地

破坏自然植被和影响农业耕种，施工期车辆、施工扬尘影响大气环境等，希望在

评价过程中，提出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建设单位对公众关心的问题逐一进行了

回应，并制定了相应措施予以落实。在验收阶段公众意见调查中，公众对本工程

建设总体上是赞同的，认为工程建设不仅为雅砻江上游梯级水电站提供了供电保

障，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且公众基本认同本工程所采取的环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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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

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

求梳理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2.1.1 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2.1.1.1 环境管理机构调查 

本项目在施工期和试运营期的环境管理工作由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具体负责，公司建立有完善的环境管理机构，并协同环保主管部门负责完成本

工程环境管理工作。 

(1) 施工期环境管理机构 

1) 环境管理机构 

工程建设期间，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了环保水保管理小组。 

2) 环境管理机构的职责 

施工期间环境管理的主要任务有：落实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会同有关部门

监督、检查施工单位执行或落实有关环境保护措施的情况，并处理有关事宜。 

3) 机构工作情况 

自工程开工后，环保水保管理小组参与了施工区的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对

施工人员环境保护意识的培训等相关工作，对施工期环境保护工程实施全程监督。

对环境保护从实施规划、方案设计、招投标、施工等方面进行组织、落实。在工

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

规执行。   

(2) 运行期环境管理机构 

1) 环境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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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期环境保护工作依然由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当变电

站移交给地方后，由新龙县电信局成立专门机构对其进行管理。 

2) 环境管理机构的职责 

运营期间环境管理的主要任务有：落实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执行国家和地

方有关部门的环保要求与规定。 

3) 管理机构工作任务 

建立环保技术监督制度，开展环保技术监督工作； 

按已制定的相关制度、技术标准和规程规范正常开展工作； 

对变电站及输电线路沿线电磁环境、声环境等进行监测。 

2.1.1.2 环境保护档案管理制度 

经检查，与工程有关的环境保护及生态保护资料、档案均由建设单位档案室

统一收存、管理，并按照《档案法》的有关规定，制定了完备的档案保管与库房

管理制度、保密制度、借阅制度、更改制度及鉴定销毁制度。 

2.1.2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本工程区域为河谷地区，在工程施工期间，由于施工机械、燃油以及施工人

员增多，会增加火灾风险，对工程区及输电线路沿线植被构成潜在威胁。本工程

施工期在施工区内建立了防火及火灾警报系统，严格执行野外用火和爆破的相关

报批制度。除此之外，施工单位还不定期对施工人员进行了防火宣传教育，并严

格规范和限制施工人员的野外活动，严禁施工人员私自野外用火，积极做好吸烟

和生活用火等火源管理，严格控制易燃易爆器材的使用。经调查，施工期未发生

燃油及炸药风险事故。 

本工程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引发环境风险事故的隐患主要为变压器事故油外

泄，变压器废油属于危险废物，如不收集处置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变电站在正常

运行状态下，无事故废油外排，在变压器出现故障时会产生变压器废油。建设单

位将变电站的运行及管理交由中国葛洲坝集团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根据现场

勘查，变压器运行至今，无废油产生，同时，变电站应急设施管理制度比较完善，

运行单位配置有安全标示牌、安全工器具及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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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环境监测计划 

环评报告表及批复意见要求开展电磁辐射监测和噪声监测，本工程验收调查

在环评报告表中布设的环境现状监测点位及输电线路主要环境保护目标的基础

上，结合工程实际建设情况、输电线路沿线敏感点变化情况布设了运行期电磁辐

射和噪声监测点位、监测频次等，详见表2-1。 

雅砻江上游新龙县境内梯级水电站施工供电一期工程环境监测实施调查表 

表 2-1   

时期 监测项目 环评报告表所列的监测要求 监测实际实施情况 

运行期 

电磁辐射监测 未明确监测点位、频次等要求 

2019年12月14日~15日验收调查期间，四川炯

测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对吉龙、共科变电站出

线侧围墙外5m，仁达~吉龙输电线路沿线的车

巴德、念珠、白马念鲁、充巴德居民点，吉

龙~共科输电线路下方进行了监测，监测项目

为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场强度，连续监测2

天。监测结果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制》

(GB8702-2014)相关标准。 

噪声监测 未明确监测点位、频次等要求 

2019年12月14日~15日验收调查期间，四川炯

测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对吉龙、共科变电站围

墙东南西北外1m处，车巴德、念珠、白马念

鲁、充巴德居民点进行了监测，监测项目为

LAeq，连续监测2天，昼夜各监测1次。监测结

果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标准和《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2008)1类标准。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本工程为生态影响类项目，不涉及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防护距离控制

及居民搬迁等问题。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2.3.1 珍稀动植物保护 

本工程不涉及珍稀动植物。 

施工期通过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法规的宣传，使施工人员知道保护野生动植

物的重要性；加强对施工占地区的管理并设置了陆生生物保护警示牌；施工活动

范围严格控制在征地范围内，对工程废弃物和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进行妥善处理，

减少了工程对动物栖息地的破坏；施工结束后对现场进行了清理，临时占地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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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植被恢复措施，减少了对陆生动植物的不利影响。 

 

 

 




